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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头路门头房卫生费从去年底暴涨4倍，

物价局称旧村改造区域不强制执行政府指导价

旧村改造门头房
卫生费就该高
本报记者 宋立山

本报去年12月初曾连续发出《同样大门头房，卫

生费差10倍》等报道，反映省城各区部分地方存在不

按规定收取门头房卫生费的情况。报道发出后，物价

部门表示，将在全市范围内展开检查。近两个月过去

了，记者回访发现，虽然多数地方收费变得更加规范，

但市民反映最强烈的窑头路门头房卫生费的问题，至

今没有得到解决。

窑头路两侧有上百家大小沿街店铺，2013年的卫生费涨了好几倍。图为一位店主向记者展示
收据。 本报记者 宋立山 摄

市民崔女士在窑头路上租了一
间不到80平方米的沿街房开店，做小
生意。每隔一段时间，窑头村委就会
来收一次卫生费。按照往年的标准，
她的店铺每个月要交30元。“适当交
一些卫生费，也是理所应当的，一个
月二三十块钱不算多，每次我都会按
时交。”崔女士说。

但是从去年11月份开始，窑头村
委突然宣布卫生费要涨价，按照每平
方米2元收取。这么一算，她的店铺每
月要交160元，足足涨了4倍多。

50多天前，记者第一次到窑头路
采访时，一位店主曾透露，他所租用
的门面房和后面的住宅楼相连，整套
房子一共110平方米，他和另一个店铺
共用前面30多平方米的门面房，二房东
住在后面的住宅楼内，窑头村委要求他
们整套110平方米的房子都要按照每平
方米2元的标准交纳卫生费，每个月共
计220多元钱，由他们两家店分担。

“如果不交钱，不但要停水断电，
还会扣房东在村里的分红。”这位店
主说。

卫生费暴涨4倍，不交就给断电

“不是说两级物价部门要来查处
吗？为啥一直没有下文？”28日，记者
再次回访时，这位店主无奈地说，由
于涨价幅度太大，不少店主意见很
大，听说市区两级物价部门要来查
处，大家都一直拖着没交。但是两个
多月过去了，非但没有查处的动静，
大约一周前，窑头村委开始给不交卫
生费的店铺断电。

“一断电，就没法做生意了，胳膊
拧不过大腿，不少人妥协交钱。”另一
位店主说。

50多天前济南市物价局在回应
本报报道时曾表示，将组织各区物价
局展开专项检查，对市民反映强烈
的，特别是媒体曝光的乱收费现象，
进行重点检查，一经查实，所收费用
必须全部退还，情节严重的，还应对
相关单位进行相应行政处罚。针对窑
头村委的收费行为，历下区城管局相
关负责人也曾提到，在村委会收取的
这部分费用中，只是按照规定的标准
交给区城管局，“如果有多收的部分
绝对不会交到我们这里”。

本报曝光后说要查处，为啥没了下文

按照《关于确定济南市城市环境
卫生收费标准通知》，经营性门头房
的卫生费包括三部分：一是门前责任
区委托清扫服务费，每月每平方米
0 . 2元；二是生活垃圾处理费，不以时
间为单位，而是按照每立方米21元的
标准收取，其中包括15元的生活废弃
物委托代运服务费和6元的生活废弃
物处理费；三是每月15元的垃圾袋装
收集服务费。其中并没有按照门头房
面积收取卫生费的规定。

28日，记者致电历下区物价局，
工作人员说，窑头路上的门头房属于

旧村改造，跟市区的门头房不完全一
样，只是参照文件标准收费，但具体收
多少还得由村委会决定，并不强制执行
文件中的政府指导价。而且，窑头村委
虽说收的是卫生费，其实还有点物业费
的性质，而对于商业用房的物业费，需
要由双方协商确定，没有政府指导价。

不过，一些店主不认同这样的说
法，“窑头路本身就是市政道路，不管
是不是旧村改造，这里的门头房跟其
他地方没有区别，不应该多收钱；而
且，村委没有跟我们商量，哪来的双
方协商确定？”

旧村改造门头房，不强制执行指导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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